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大學校院通識教育暨系所評鑑申復意見表 
評鑑

項目 
申復屬性 

評鑑過程或實地訪評報告書

初稿內容 
申復意見說明 檢附資料說明 

項 

目 

一 

□ 違反程序 

□ 不符事實 

■ 要求修正事項 

待改善事項第 1 點: 

通識教育理念與目標較缺乏

論述，恐難以理解與運用。 

（第 1 頁，第 27 行） 

國內各大學雖因其歷史與發展方向殊途而各具

多元特色，但通識教育於大學教育中膺任的重

責、通識教育所持理念與教育目標仍有具普遍

性之核心價值可循。本校前身屬專門培育國小

師資的師範體系學校，但在近年學校轉型為精

緻的綜合大學過程中，亦戮力發展兼顧「知識

廣度」與「能力培養」的大學通識教育；本校

通識教育目標依據本校教育目標，強調學生三

大基本能力養成，即在於涵蓋知識廣度與能力

培養，培育本校學生作為國家與社會公民應有

的素養暨品質。本校通識教育理念與目標發展

建構程序臚列如下： 

1. 首先在校長所主持的校務發展委員會中詳

盡且充分討論本校教育目標（請參閱附件

1-1-1）為培育學生三力：「紮實的知識力」、

「全人的通識力」、「卓越的社會力」，並經

校務會議討論通過（請參閱附件 1-1-2）。 

附件 1-1-1 本校 99-103 學

年校務發展計畫相關內

文。  

附件 1-1-2 本校 98 學年度

第 4 次校務會議紀錄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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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. 其次，100 年 9 月 1 日健全通識課程會議及

通識教育委員會中依據校教育目標之「全人

的通識力」，再討論激盪出通識教育目標，

發展出具體的通識教育八大核心能力，作為

通識課程設計及培養學生通識力之依據，以

利學生學習與理解。 

3. 承上所述，本校通識教育願景、目標、核心

能力脈絡明確，流程完備，並經行政會議、

教務會議、校務會議、講座、研討會及各類

書面與電子宣傳管道與多元評估管道，使全

校師生瞭解並具體實踐。 

4. 為推展本校通識教育理念，於 100 學年辦理

「2011 大學通識教育理念與新趨勢研討

會」及「2011 通識教育課程之教學與評量

精進研習會」，邀集國內推動通識教育成效

斐然之各校通識教師進行通識教育理念、經

驗與實務分享，本校參加之通識教師接近五

分之四。且研討會相關資訊已於課程綱要表

中對應運用與檢核。 

5. 本校未來仍將持續推動此類通識教育研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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6. 懇請改列未來發展參考建議。 

□ 違反程序 

□ 不符事實 

■ 要求修正事項 

待改善事項第 2 點: 

通識教育在該校整體教育方

面所扮演的角色較不明確，恐

不利該校發展成為文理大學

之目標。 

（第 2 頁，第 1 行） 

1. 承上點所述，本校教育目標為培養學生三大

基本能力：紮實的知識力、全人的通識力、

卓越的社會力，以型塑學生為國家社會公民

之基本素養與品質。其中第二項目標，明確

定位通識力為本校教育理念中不可或缺的

重要支柱，與其他二項並立本校整體教育發

展之基石。 

2. 本校辦學目標中長程計畫明確指出全人通

識力的四大方向（1）具有共通基礎、旁通

廣博及貫通融合的三通素養；（2）具有多元

語文能力與人文藝術修為；（3）具備邏輯思

考、永續環境思維的科普能力；（4）掌握事

理本質與變遷，具備規劃與執行的競爭力。

通識教育委員會具以建構本校通識教育之

八大核心能力，緊扣本校辦學目標。 

3. 本校林校長為通識教育掌舵者，積極推動並

落實通識教育生根；除通識教育委員會委

員、通識中心主任、通識課程教師等均由校

附件 1-2-1 本中心 97-100

年度舉辦活動一覽表。 

附件 1-1-1 本校 99-103 中

長程計畫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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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. 本校針對通識教育所進行之研究、規劃、投

資、整合、檢討、改進等優化努力逐年益增，

除符合當代高等教育暨通識教育之趨勢，更

為因應時代潮流之急速變化。未來本校仍將

持續發展優質通識教育以實踐本校教育理

念，推動本校成為精緻的都會型文理大學。

5. 懇請改列未來發展參考建議。 

□ 違反程序 

■ 不符事實 

要求修正事項 

待改善事項第 3 點: 

學生與教師對該校通識教育

之理念及目標認知有限。 

（第 2 頁，第 3 行） 

本校通識教育雖在成長、發展階段，但通識教

育委員會與相關權責單位對通識教育理念及目

標之建構、論述與實踐從未懈怠，近年來已積

極推動工作事項諸如： 

1. 通識教育中心於 100 年 12 月 17 日辦理

「2011大學通識教育理念與新趨勢研討會」

及「2011 通識教育課程之教學與評量精進

研習會」，汲取他山之石外更藉以闡明本校

通識教育之八大核心能力。從參與之通識教

師達五分之四，可見本校教師對通識教育理

附件 1-3-1 本校 100 學年

度第一學期通識教育課程

教學意見調查表填答情形

一覽表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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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. 本校「教學意見調查」平均填答率為 77%，

然而通識教育科目卻達到 85%，遠高於其他

類型學科，即可見本校學生對通識教育的認

同與肯定（請參閱附件 1-3-1）。 

3. 通識教育中心印製通識教育理念與目標的

相關宣傳海報，張貼於學校各系所與公用公

布欄，積極宣揚本校通識教育理念。 

4. 為方便教師與學生理解與並融會通識教育

理念與目標，通識教育中心製作 L 型資料

夾，並分送給全校教師、各行政與教學單位

及全校學生。 

5. 通識教育中心利用社群網路 Facebook 架

設「臺北市立教育大學通識教育」粉絲專

頁，進行調查學生對通識教育理念與目標之

認同情形與意見，已逾 760000 瀏覽人次。

十分有效地介紹本校通識教育理念及目標。

6. 本校藉由網路調查、師生訪談、觀察及書面

統計等認知調查方式，使全校師生了解、認

同本校通識教育理念與目標。此種積極作

為，已深植本校通識教育於師生心目之中。

7. 本校通識教育之長程工作事項，將致力於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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8. 建議刪除本待改善事項。 

□ 違反程序 

■  不符事實 

□ 要求修正事項 

待改善事項第 4 點: 

通識教育目標與核心能力認

同度調查的回收率尚待加強。

（第 2 頁，第 4 行） 

1. 本校教學發展中心針對學生於通識課程之

教學意見問卷調查，以 100學年度第一學期

為例，發出問卷 7397 份，實際填寫 6315

份，填答率高達 85%。遠高於校平均填答率

77%，可見核心能力認同度調查的回收率優

於平均值。 

2. 未來對於本校通識教育之調查與檢討將持

續進行，且將配合選課流程適度給予學生獎

勵措施以提升調查問卷之填答與回收至

100%。 

3. 建議刪除本待改善事項。 

附件 1-3-1 本校 100 學年

度第一學期通識教育課程

教學意見調查表填答情形

一覽表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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項 

目 

二 

□ 違反程序 

□ 不符事實 

■ 要求修正事項 

待改善事項第 1 點: 

共同必修課程約占通識總學

分數的一半，壓縮到通識課程

彈性規劃空間，不利通識教育

發展。另，「歷史地理與文化」

及「憲法與立國精神」定為共

同必修，仍承襲舊有部定共同

必修思維，並有受制於開課教

師之虞。 

（第 3 頁，第 14 行） 

1. 100 年 9 月 1 日健全通識課程會議討論題案

一決議：委請公共系於該系相關會議討論有

關「憲法與立國精神」於通識教育中之定

位，其決議須提通識教育委員會討論（請參

閱附件 2-1-1）。 

2. 100 年 11 月 22 日通識教育委員會會議通

過：組織「通識教育課程架構修訂小組」，

重新分析與檢討本校通識課程架構（請參閱

附件 2-1-2）。 

3. 101 年 4 月 24 日簽奉校長核可遴聘「通識

教育課程架構修訂小組」，並已於 101 年 9

月 14 日召開第 1 次會議。針對「憲法與立

國精神」、「歷史、地理與文化」等科目自必

修科目中移除…等議題，進行通識課程統整

規劃與革新方案。 

4. 本校通識教育課程已進入大幅度改革階

段，除避免共同必修通識課程殘留舊有部定

共同必修思維，並受制於開課教師之虞；本

校亦積極規範通識教師必須持續精進課程

品質與學養，賦予學生真正符合通識精神的

課程內涵。 

5. 懇請改列未來發展參考建議。 

附件 2-1-1 本校 100 年 9

月 1 日健全通識課程會議

紀錄。 

附件 2-1-2 本校 100 學年

度通識教育委員會第 1 次

會議紀錄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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□ 違反程序 

■  不符事實 

□ 要求修正事項 

待改善事項第 2 點: 

通識分類選修，主要依現有三

個學院屬性來分類，課程顯得

薄弱且多元性不足，欠缺通識

主體性，亦未具體落實限修規

範。 

（第 3 頁，第 18 行） 

本校為重視師資培育的文理大學，通識教育課

程規範學生須多方涉獵與連結專業以外的領域

知識，避免所學過於狹隘。 

1. 本校三學院分別為教育學院、人文藝術學院

與理學院；而通識教育分類選修則分為人文

社會、藝術、數理科學等三大領域，不僅跳

脫學院屬性，亦符應多數文理大學之通識教

育類科範疇。 

2. 且本校課程手湊中明定限修規範如下： 

(1)人文社會及教育類學系學生須修習「藝術領

域」及「數理科學領域」科目至少各 4 學分。

(2)藝術類學系學生須修習「人文社會領域」及

「數理科學領域」科目至少各 4 學分。 

(3)數理科學類及體育類學系學生須修習「人文

社會領域」及「藝術領域」科目至少各 4 學分

（請參閱附件 2-2-1）。 

3. 目前本校的通識分類選修方式與限修規

範，皆是基於現有師資與人力考量下，所

做最大努力與最佳安排。未來將持續朝向

結合本校通識教育理念、目標之課程架構

發展，強化並厚植通識課程，給予學生最

佳課程品質。 

4. 建議刪除本待改善事項。 

附件 2-2-1 本校 101 學年

度通識教育課程科目表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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□ 違反程序 

■  不符事實 

□ 要求修正事項 

待改善事項第 3 點: 

該專責單位雖訂有通識課程

審查要點，並由通識教育委員

會負責審查，但課程規劃與開

課主要由各系所負責，易造成

通識課程之偏頗，顯示課程審

查機制尚未具體落實。 

（第 3 頁，第 21 行） 

有關本校通識共同必修與分類選修課程審查機

制，皆依照以下標準作業流程進行： 

1. 教師提出開課申請 (含課程大綱) 

2. 通識教育委員會議審查 

3. 院課程委員會議審查 

4. 校課程委員會議審查 

教師欲開授之通識課程之核心教學綱要必須符

合本校通識教育之理念與目標，且經由教學評

鑑之嚴格檢視。通識教育委員會議、院與校課

程會議共同對課程審查膺負重責，是落實本審

查機制最重要之樞紐。並無審查委員所說「課

程規劃與開課主要由各系所負責」之情事（請

參閱附件 2-3-1）。 

5. 建議刪除本待改善事項。 

附件 2-3-1 本校通識教育

課程審查要點。 

□ 違反程序 

■  不符事實 

□ 要求修正事項 

待改善事項第 4 點: 

「系選修兼通識課程」固然可

打破通識和專業之藩籬，但制

度上若未詳加管控，極易淪為

「假通識課程之名，行專業課

程之實」的虛名。 

（第 3 頁，第 24 行） 

1. 本校開放系選修兼通識課程乃依據 94 學年

度通識教育委員會第 3 次會議決議：為提供學

生多元學習機會，各系選修科目可於本委員會

審查通過後，開放提供全校學生（含本系生）

選讀，作為分類選修之通識學分，惟不可以重

複抵用（本系學分、通識學分二擇一）（請參閱

附件 2-4-1）。 

附件 2-4-1  本校 94 學年

度通識教育委員會第 3 次

會議紀錄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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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. 「系選修兼通識課程」須經系課程委員會、

院課程委員會及通識教育委員會審查通過後，

得開設為系選修兼通識課程。此點與上一點共

構「系選修兼通識課程」管控機制，絕無審查

意見所述「假通識課程之名，行專業課程之實

的虛名」之情事。 

3. 以 100 學年度第 2 學期為例：系選修兼通識

課程「觀光休閒概論」，本系選修 14 人，外系

選修 27 人，外系選修通識人數達 65.85%。又

「管理學概論」，本系選修 25 人，外系選修 27

人，外系選修通識人數達 51.92%，證明此類課

程深受學生認同與支持。 

4. 本校大學部大一、大二學生合計約 1400 人，

為使學生可充分共享教學資源，故均以嚴謹態

度審視此類課程。 

5. 本校通識教育雖鼓勵「通識教育專業化」，

但絕非膚淺地將專業課程以通識課程之名包

裝，而是深化通識教育內涵，予學生實質且必

要的知識廣度與深度，避免通識課程淪為學生

湊足營養學分之慮。是以「系選修兼通識課程」

乃實踐「通識教育專業化」的深化通識成效。

6. 建議刪除本待改善事項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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■  違反程序 

□ 不符事實 

□ 要求修正事項 

待改善事項第 1 點: 

該專責單位僅扮演開課審查

角色，未能由上而下貫徹主

導，以致部份通識課程出現因

人設課或淪為教師「湊學分」

之現象。 

（第 5 頁，第 13 行） 

1. 通識教育委員會與通識中心於課程審查時

皆基於本校通識教育理念與目標考量，力求通

識課程符合學生學習需求，提供學生知識廣度

與能力培養兼具的通識教育課程。 

2. 未來通識教育委員會與通識中心將持續精

進，依審查與評量機制汰換不適切課程，主動

邀集優質課程與教師參與通識教育工作。 

3. 此點意見同二-3，建議刪除本項待改善事項。

 項 

目 

三 

□ 違反程序 

■  不符事實 

□ 要求修正事項 

待改善事項第 2 點:  

在提升通識教師教學效能方

面，教師成長和研習活動較為

不足，對於教學評鑑表現欠佳

之教師亦未完善輔導。  

（第 5 頁，第 16 行） 

1. 在提升通識教師教學效能方面，以 100 學年

度為例，100 年 12 月 17 日辦理「2011 大學通

識教育理念與新趨勢研討會」及「2011 通識教

育課程之教學與評量精進研習會」。未來仍將持

續辦理此類研習與工作坊，協助本校通識教師

教學品質之提升。 

2. 「臺北市立教育大學教師評鑑辦法」、「教學

意見調查」能有效評鑑教師並做為檢討依據（請

參閱附件 3-2-1 及 3-2-2）。 

3. 有關本校近三年通識教師接受輔導或暫緩

開課之名單（請參閱附件 3-2-3）。 

4. 中華民國通識教育學會辦理之相關研討

會，本校教務長、通識中心主任與多名通識教

師皆積極參與，力求通識教育知能與時俱進。

5. 建議刪除本項待改善事項。 

附件 3-2-1 本校教師評鑑

辦法。   

附件 3-2-2 本校教師教學

意見調查暨輔導實施要

點。 

附件 3-2-3 本校 982-992

學期「教師教學意見調查」

平均分數未達 3.5 分通識

課程教師一覽表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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□ 違反程序 

□ 不符事實 

■  要求修正事項 

待改善事項第 3 點: 

通識課程選擇之多樣性不

足，且部分課程的教學模式僅

為「專業課程淺顯化」，甚至

與專業課程相仿，並未融入足

夠通識之精神；「憲法與立國

精神」及「歷史、地理與文化」

課程亦與高中相關課程內容

雷同。  

（第 5 頁，第 18 行） 

1. 以 100 學年度第 2 學期為例，分類選修之人

文社會領域共 26 門，藝術領域科 10 門，數理

科學領域 20 門。每學期開課數皆在 60 門上下。

必修科目之國英亦依據學生程度分班級、分課

程，通識每學期總開課數達 240 門，以本校學

生數而言，實不知評鑑意見所謂「通識課程選

擇之多樣性不足」是與何種規模之學校相比？

2. 有關「憲法與立國精神」課程，已於 100 年

9 月 1 日健全通識課程會議討論，研議提請變

更課名為「公民與法制」其下再分為(1)法學緒

論、(2)憲法、(3)校園人權，為 3 選 1 科目。 

3. 關於「歷史地理與文化」，課程分為(1)歷史

與文化、(2)地理與文化，為 2 選 1 科目。 

4. 通識教師對通識精神之理解與實踐，將持續

藉本校推動辦理之各種通識教育研習深植之。

附件 2-1-1 本校 100 年 9

月 1 日健全通識課程會議

紀錄。 

□ 違反程序 

■  不符事實 

□ 要求修正事項 

待改善事項第 4 點: 

授課教師對學生之要求（如出

席率、作業），以及學生投入

通識課程時間與努力，和專業

課程相比仍偏低。 

（第 5 頁，第 22 行） 

1. 本校通識教育目標與核心能力，廣獲教師與

學生認同。本校 98 學年度第 1 學期至 100 學年

度第 1 學期通識課程平均分數高於 85 分以上

者，僅有 111 門，只占全校 649 門平均分數高

於 85 分以上課程之 17.10%（請參閱附件

3-4-1）。絕無評鑑意見所謂「通識課程是營養

學分」之情事。 

2. 本校通識教師均於教學大綱填入教學網時

附件 3-4-1  981-1001 學

期通識課程學期平均分數

高於 85 分之統計表。 

附件 3-4-2  101 學年度第

一學期「電影與古典音樂」

課程大綱。 

附件 3-4-3 教育部辦理補

助培育教師海洋知能及教

 12



便載明評量方式與對上課出缺席之要求（請參

閱附件 3-4-2）。 

3. 本校於 99-100 學年度獲得教育部補助之

「培育教師海洋知能及教材發展計畫通識課

程」由本校林校長任主持人，共開授 3 門海洋

領域通識課程皆為內容專業、深化之優質通識

課。除學生反應良好選修人數多達上限外，於

教育部顧問室之審查報告中亦深受審查委員肯

定。因此本校通識課程之品質、課程要求與學

生投入之努力，多呈正向、良性之相關（請參

閱附件 3-4-3）。 

4. 建議刪除本項待改善事項。 

材發展計畫 B 類計畫申請

書。 

□ 違反程序 

■  不符事實 

□ 要求修正事項 

待改善事項第 5 點: 

該校雖已取消「經典閱讀與創

新思維」領域，並將該領域之

師資、課程併入其他領域，但

近年來真正開出之經典課程

卻極為有限。 

（第 5 頁，第 24 行） 

1.「經典閱讀與創新思維」領域，乃因教育部

補助「重要特色領域人才培育改進計畫」而專

案開設，階段性任務早已完成。故本校於 100

年 11 月 22 日通識教育委員會中決議，將此領

域併入其他領域之中。此一行政流程亦可見本

校通識教育之積極主動作為。 

2.本校991-1001學期共開出16門經典閱讀相關

課程。 

3. 建議刪除本項待改善事項。 

附件 2-1-2 本校 100 學年

度通識教育委員會第 1 次

會議紀錄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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□ 違反程序 

□ 不符事實 

■ 要求修正事項 

待改善事項第 6 點: 

該校雖有不少通識課程透過

合作計畫，達成教學改善之效

能，然計畫結束後，後續之革

新成效便難以延伸，殊為可

惜。  

（第 6 頁，第 10 行） 

1. 本校已執行三年之教育部補助重要特色領

域人才培育改進計畫以及 98、99、100-101 年

度北一區區域教學資源中心計畫等，皆有關豐

富通識教育之子計畫，以及 99-100 學年度獲得

教育部補助之「培育教師海洋知能及教材發展

計畫通識課程」，收穫豐碩。 

2. 承襲歷年計畫，目前正在執行之計畫計有

「北一區區域教學資源中心計畫等有關豐富通

識教育子計畫」。 

3. 101 學年度教育部補助之「培育教師海洋知

能及教材發展計畫通識課程」雖已結束，但開

發出之課程「海洋系統科學導論」仍持續開授，

以提供學生所需之海洋知能並傳承經驗、延續

教學成果。並無評鑑意見所謂「計畫結束後，

後續之革新成效便難以延伸」之情事。 

 

項 

目 

四 

□ 違反程序 

□ 不符事實 

■ 要求修正事項 

待改善事項第 1 點: 

該專責單位的經費並無正式

預算的編列。雖然由教務長根

據教務處經費或是北一區教

學資源中心的經費補助統籌

運用，但是經費預算不確定，

不利於通識教育的長期規劃。

（第 7頁，第 11行） 

1. 本中心係屬教務處之次級單位，按本校既有

體制所有二級單位皆無獨立預算，其經費編列

於教務處內統籌使用。然而，本校十分重視通

識教育，經費使用彈性空間優於其他單位。以

100 學年度為例，通識教育中心支出經費共為

668105 元（不含通識教師鐘點費與人事費）。 

2. 本校歷年向教育部申請的特色領域計畫、北

一區計畫等，必將通識教育列為其分項計畫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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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. 本校已於 102 年度編列通識教育獨立經費，

可落實專款專用之原則，有效提升本校通識教

育之品質。 

 □ 違反程序 

■  不符事實 

□ 要求修正事項 

待改善事項第 2 點: 

該校學務處與圖書館雖然積

極辦立各項藝文活動，但與通

識教育課程的整合尚待加強。

（第 7頁，第 14行） 

1. 本校訂有通識教育護照認證實施要點（請參

閱附件 4-2-1），以拓展學生通識視野，學生得

參加校內外各種經認證的活動（而非僅限於學

務處與圖書館），以潛在課程之精神蘊涵課堂內

容學習的限制暨兼顧展現個人學習興趣。其方

式為： 

(1)本校與相關藝文單位共同主辦之研習活

動，皆由授課教師帶領學生參與活動，或由通

識教育中心宣導，學生自主參與，以豐富學生

之通識素養。 

(2)本校與鄰近之文史機構如國家圖書館、中正

紀念堂簽約結盟，提供師生資源共享之服務。

(3)本校於新生入學時舉辦之第一哩路活動，參

訪國立歷史博物館、國家圖書館、中正紀念堂、

國家音樂廳、國家戲劇院等。 

(4)透過所有學生必修的服務學習，將通識精神

落實於學生身體力行的實踐運動中。 

2. 建議刪除本項待改善事項。 

附件 4-2-1 本校通識教育

護照認證實施要點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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□ 違反程序 

□ 不符事實 

■ 要求修正事項 

待改善事項第 3 點: 

該校並未設計專屬於通識教

育課程的學習輔導機制，亦未

對於通識核心能力學習不佳

的學生嘗試發展不同於專業

課程的學習輔導機制。 

（第 7 頁，第 16 行） 

1. 本校「期中預警及輔導機制」完備，通知發

給學生本人、導師、主任級家長，並主動安排

TA 齊力輔導學生。 

2. 本校大一導師共 21 位，其中擔任通識課程

有 16 位，因此多數新生導師皆有經營通識教育

之實務經驗，可有效輔導學生之通識學習。 

3. 開授通識課程之教師皆提供學生 Office 

Hour，竭盡所能輔導學生學習通識知能。 

 

項 

目 

五 

□ 違反程序 

□ 不符事實 

■  要求修正事項 

待改善事項第 1 點: 

通識教育委員會係由教務長

擔任召集人，其位階恐不足以

改變該校現行通識教育體制

之缺失。 

（第 8頁，第 21行） 

1. 本校通識教育工作深獲校長支持，相關改革

亦堅定而持續推動。 

2. 本中心已提出相關法條修正案，將於 101 學

年度校務會議討論。 

3. 103 學年通識教育中心將改為一級單位，可

更有效推動本校通識教育。 

4.懇請改列未來發展參考建議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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□ 違反程序 

□ 不符事實 

■ 要求修正事項 

待改善事項第 2 點: 

通識教育委員會主要成員為

各學院院長，其思考面向往往

受限於院系本位觀點。該專責

單位主任兼任該委員會秘

書，卻未能成為當然委員，恐

將淪為執行各學院院長意志

之角色，難以主動規劃更符合

學生學習需求之通識課程。 

（第 8頁，第 23行） 

1. 自 97 學年度至 101 學年度以來，通識教育

中心主任皆擔任委員兼秘書一職，得以有效執

行會議決議。 

2. 通識教育委員會以 13-17 人組成，雖三院院

長為當然委員，然仍包含校外委員(至少 3 人)，

與校內教師代表(7-11 人不等)，委員會成員足

以跨院本位以宏觀思考並實踐通識教育精神。

3. 本中心已提出相關法條修正案，將於校務會

議討論。 

 

□ 違反程序 

□ 不符事實 

■ 要求修正事項 

待改善事項第 3 點: 

過去五年間，該校四度更換該

專責單位主任。4 位主任中僅

有 1 位之職級為教授，且有 3

位至校服務未滿五年。如此更

換頻率過高、職級過低或至校

服務年資過短的狀況，皆不利

於通識教育體制之建構與執

行。 

（第 9頁，第 1行） 

1. 歷任主任皆竭盡所能貫徹執行本校通識教

育理念與目標。 

2. 歷任中心主任之輪替，乃因其個人生涯規

劃，如轉任系所主任、轉任他校等，非因中心

行政所致。 

3. 現任本校通識教育中心主任職級為教授，到

校已滿 15 年，且有豐厚之行政經驗，將有效推

動與執行通識教育工作。 

4.懇請改列未來發展參考建議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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□ 違反程序 

□ 不符事實 

■  要求修正事項 

待改善事項第 4 點: 

最近五年間，該專責單位的行

政人力，實際上最多僅有 2

名，97 年度、100 年度上半年

甚至只有一名；且其任職時間

大多未滿兩年，甚至有未滿一

年即離職的狀況。人事更迭過

於頻繁，對通識教育行政業務

之推展甚為不利。 

（第 9頁，第 5行） 

1. 本中心除編制內行政人員外，均長期聘有專

職助理，如 99 學年度共有助理 3 名協助業務擴

展。 

2.目前規劃於 103 年改組為校級一級單位，未

來將得以有更充份人力落實通識教育業務。 

3.懇請改列未來發展參考建議。 

 

□ 違反程序 

□ 不符事實 

■  要求修正事項 

待改善事項第 5 點: 

該校擬將該專責單位提升為

一級單位之計畫仍未明確，將

不利於相關業務之推動及變

革。 

（第 9 頁，第 9 行） 

1. 100 學年度第 1 次校務會議中已提案通識中

心改為一級單位（請參閱附件 5-5-1）。 

2. 以本校校務發展計畫，本中心將於 103 年提

升至行政一級單位，目前皆依時程進行。 

3 .懇請改列未來發展參考建議。 

附件 5-5-1 本校 100 學年

度第 1 次(臨時)校務會議

紀錄。 

 


